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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江 苏 省 财 政 厅 

文件
 

 

苏建房保〔2016〕703号 

 

 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省财政厅关于转发 
《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

指导意见》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房产局（建设局）、财政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

场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39号），进一步做好城镇住房保

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，住房城乡建设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《关

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

《指导意见》），对准入条件、补贴标准、补贴面积等具体政策及

合同备案、退出机制、信息公开和监督等补贴监督管理工作提出

了指导意见。现将《指导意见》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情况，



 — 2 — 

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租赁补贴申请家庭的准入条件，根据当地经济

发展水平、住房保障对象需求等因素动态调整并向社会公布。 

各地要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推动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

他城镇常住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决策部署，以促进农

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目标，稳步降低住房保障准入门槛，通过实

物配租和租赁补贴相结合的方式，加快将农业转移人口和外来务

工人口统一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，鼓励实施公租房社会化租赁

和货币化保障，满足群众差别化住房保障需求，推动商品住房去

库存工作落实。 

 

附件：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       江苏省财政厅 

2016 年 12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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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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